
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枣 庄 市 财 政 局
枣 庄 市 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 局
国家税务总局枣庄市税务局

枣人社字〔2023〕77 号

关于转发《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
5 部门关于印发山东省被征地农民参加居民

基本养老保险办法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区（市）人民政府，枣庄高新区：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五部

门关于印发山东省被征地农民参加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办法的通

知》（鲁人社规〔2023〕3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学习，

深入领会文件精神内涵，准确把握实质要义，抓好贯彻落实。结

合我市实际，提出如下意见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

一、合理拟定方案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拟定被征地农民参加

居民养老保险方案时，应根据民主管理、群众认可的原则，可采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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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“一村一策”的办法，按照村规民约及既往惯例等进行研究。养

老保险方案的具体拟定办法由各区（市）政府制定。

二、加强资金管理。土地报批前，区（市）政府一次性将征

地涉及的政府补贴资金，足额拨付至专用预存账户，专用预存账

户设在区（市）财政部门。征地批准文件下达后，区（市）财政

部门一次性将批文中对应的政府补贴资金，足额拨付至社保资金

专户，确保专款专用，严禁挤占挪用。无法拟定养老保险方案或

没有农民养老保障需要的，应由镇（街道）政府按照区（市）确

定的审批规程向区（市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财政、自然资源等

部门报送材料，相应的政府补贴资金原渠道退回。

三、完善工作机制。各区（市）政府全面负责推进辖区内被

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工作，加强对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工作的组织

领导，制定完善配套办法和工作流程，建立信息共享、定期调度、

责任追究等工作机制，严密组织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工作。

四、强化督导检查。市政府对各区（市）政府落实情况，进

行重点检查督导。对存在问题的，限期整改；对进展缓慢、落实

不力的，予以通报；对工作中不认真履职尽责、不担当不作为的，

按照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进行约谈或问责。各区（市）政府每

季度向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报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工作落

实情况，确保政策落到实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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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山东

省被征地农民参加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办法的通知（鲁

人社规〔2023〕3 号）

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枣庄市财政局

枣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家税务总局枣庄市税务局

2023 年 12 月 19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（联系单位：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养老保险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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